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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LITERATURE LIMITED
閱文集團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72）

關連交易
向一名關連人士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閱文集團（「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九
月一日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五日採納的受限制股份單位計劃向執行董
事程武先生授出合共224,144份受限制股份單位。因此，程武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
人士。有關所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 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所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數目 ： 224,144，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
約0.02%

根據於授出日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50.4港元
（「收市價」），授予程武先生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市值將為人民幣1,000萬元。

就向程武先生授出之224,144受限制股份單位而言，本公司應委任本公司指定的
專業受託人（「受託人」），受託人須於歸屬時在市場購買股份以抵償授予程武先生
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本公司將以董事會全權酌情釐定的方式向受託人提供充裕資
金，使受託人能夠履行其有關管理及歸屬已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給程武先生的責
任。為免存疑，於歸屬及結算授予給程武先生之該等受限制股份單位時，將不會
發行和配發新股份。

授出的理由及裨益

向執行董事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屬本公司薪酬政策的一部份，旨在將本公司與其
僱員的利益及福祉緊密相聯，以激勵執行董事致力於本公司的日後發展及擴充效
力。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旨在提供足夠獎勵以挽留及激勵執行董事參與本集團業
務及營運的日常管理及策略的制定和執行，以及表彰彼對本公司增長的貢獻。



2

董事會意見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乃屬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
務過程進行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股東」） 
的整體利益。

程武先生就批准關於其本身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決議案放棄投票。

本公司的資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網絡文學業務，是中國網絡文學市場的先峰，運營
領先的網絡文學平台。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程武先生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向程武先生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構成本公司
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關連交易。按收市價及授予程武先生的
受限制股份單位數目，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0.1%但低於5%，故授予程武先生的
受限制股份單位須遵守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項下申報、公告及年度審核規定，惟
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承董事會命
CHINA LITERATURE LIMITED

James Gordon Mitchell先生
董事會主席及非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程武先生及侯曉楠先生；非執行董事James 
Gordon Mitchell先生、吳文輝先生、曹華益先生及鄭潤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余楚媛女士、梁秀婷女士及劉駿民先生組成。


